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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标法的介绍（www.uspoagent.com）听和国际

一、美国商标注册及审查规定新修改

美国专利商标局对现行的商标申请和审查内容进行修改。新规定自1999年10月30日起生效。下面是几处
修改要点：美国专利商标局对于缺少实际使用、打算使用证明或以国外的在先申请、注册为基础的非正
式商标申请也将予以受理，并给予申请日。新申请只要满足如下最低要求即可被受理：

* 申请人名称及地址

* 清晰的商标图样

* 商品、服务清单

* 一个类别的申请费

完整的申请要求可在审查过程中补充完成。非正式申请的最大可取之处在于申请人可早日获得申请日或
有一定的时间以确定该申请商标的使用情况、在先申请和注册情况。

二、美国商标法规定：“商标”包括文字、名称、符号、图形或者其组合，由制造者或者商人用以识别
其商品，以区别于他人生产或者销售者。美国商标含意包括服务商标、集体商标和保证商标。商标可以
是平面视觉商标，也可以是立体的(三维)视觉商标，也允许音响商标即听觉商标注册。

1、申请基础：美国对商标专用权的确立采用使用在先的原则，一个商标只要投入商业使用，即使没有注
册，也拥有商标专用权，在发生商标专用权争议时，美国专利局将裁定商标专用权属于最先使用者。除
使用在先原则外，下列条件也可成为在美国申请商标注册的基础：

(1)意向使用，即申请人有打算在美国使用的真实意图。



(2)原属国申请。虽然申请人在本国已申请注册，而尚未获准注册，但必须已取得申请日期和申请号。

(3)原属国注册，即已在本国取得商标注册证。

2、申请人资格：无论商标所有人为个人、公司、商号或社会团体，均可申请商标注册。凡在美国有固定
住所或工商企业的外国人，可按本国人同等待遇，对其他外国人，一般按对等原则处理。不居住于美国
的商标申请人，需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

3、禁用条款：任何用文字、符号或标志，或这些事物的组合作为商标，以区别申请人的产品而不违禁例
者，均可予以注册，但下列内容不能作为商标注册：

(1)含有不道德、欺骗或丑恶的事物，或者含有个人组织、信仰或国家象征进行诽谤或虚伪和它们的关系
使之丧失信誉的事务。

(2)含有合众国或某一州、市或某一外国的旗帜、国徽或其他徽章，或其他仿制品。

(3)未经本人书面同意，使用在世的某人姓名、肖像或签字式样者;或美国某一已故总统的夫人仍健在时，
使用该已故总统的姓名、遗像或签字式样，而未经总统夫人书面同意者。

(4)近似于他人已注册的商标或地人在合众国已使用而未放弃的商标或商号名称，可能引起混淆、讹误或
欺骗者。

(5)属于虚伪、欺骗的对申请人产品和产品地理方面的描述或单纯属于绰号的文字。

4、对商标的管理规定：(l)对于通过对欺诈或蒙骗使用商标于商业上的行为，准法律起诉。

(2)把商业纳人合众国会管制之下，以保护注册商标在商业上使用不受州或地区立法的干预。

(3)保护正当商业经营，防止不正当竞争，制止使用复制、抄袭、伪造、仿冒已注册商标在商业上从事欺
诈或者蒙骗。

(4)根据美国和外国签订的有关商标、商号名称和制止不正当竞争条的和公约的规定，赋予权利和补救。

5、对伪造商标行为的处罚：(1)对个人伪造的，罚金25万美元或者处以5年以下徒刑;再犯者处100万美元
罚金，或者处15年以下徒刑。

(2)对合伙伪造的，处100万美元罚金;再犯者处50O万美元的罚金。

三、美国商标管理制度：美国的第一部专利法虽然沿用了英国1624年《垄断法规》，但美国《商标法》
却完全是在自己的判例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于1870年颁布第一部联邦《商标法》。从1905年开始
，美国把注册商标与虽未注册但其使用超出了一州地域的商标，都纳入了联邦《商标法》调节的范围。
美国现行商标法是1948年颁布的《兰哈姆法》，载于《美国法典》第15编.这部法律1982年10月作最后一
次修订。

1、美国商标制度的一般特征

美国各州都有商标立法权，有商标的“州级注册权”，并设有州级注册机关。在美国，商标权的地域性
特点不仅反映在国与国之间，而且还反映在州与州之间。但各州商标局均无权接受外国人的商标注册申
请，即使外国人在美国从事贸易活动的范围仅以一个州为限，要想获得商标注册也只能向联邦专利商标
局申请。美国商标法中包含制裁不公平竞争活动的规定。如《兰哈姆法》规定，任何人伪称商品产区或
说明，不论用文字或符号标示，不论是粘附于商品、商品容器上或用作服务标志，以从事商业经营者：



以及明知商品产区或说明属于虚假，仍然从事承运、商业经营或转手他人承运或经营者，均应对下列民
事诉讼承担责任;由在被冒称为原产地的地区从事商业经营的大提起的诉讼，或由那些认为此种虚假说明
或描述会损害其利益的人提起的诉讼。

(1)不道德的或违反“公共秩序”的标记;

(2)与国际公约及美国法律所禁用的一些国旗、国徽、国际组织标志相同或相似的标记;

(3)未经本人同意而使用在世人姓名或肖像的标记;

(4)可能在市场上引起混淆的标记;

(5)说明性的标记或该说明与商品内容不符的标记，包括地名与产地不同的地名标记、美国常用的姓。

2、美国商标权管理：美国商标法规定，获得注册的商标必须在商标图案上加“注册商标”字样或?标记
。商标所有人对于商标局不批准注册的决定不服，或利害关系人对商标所有权有争议，可以按照民事诉
讼法向联邦区法院起诉或向“巡回上诉法院”起诉，也可以按《商标法实施条例》专利商标局的“商标
审定及申诉委员会”申诉，而后向“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上诉。在权利冲突诉讼中，如果当事人的任
何一方选择了按民事诉讼法起诉的程序，另一方就不得再按《商标法实施条例》的程序起诉或应诉了，
也就是说，民事诉讼法的程序是优先的。

(1)被告人从侵权中获得的利润;

(2)原告所受一切损失;

(3)诉讼费用。

法院应对索赔的利润和损失进行估算或按其指示进行估算。估算利润时要求原告对被告的销售提供证明
，估算损失时，要求被告对各项成本或折扣提供证明。对估算的损失，法院可根据案情，做出高于实际
损失的裁决，但不得超过3倍。当法院发觉根据利润的数字不足或超出实际数字，可根据案情，对不足或
超出部分做出适当裁定。凡依据《兰哈姆法》提出的侵权诉讼，不论涉及的金额高低，均不能由州法院
受理，而要由联邦法院受理。在权利冲突的诉讼中，已在联邦商标局“主簿”中注册的商标的地位优于
未在该簿注册的商标，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均判定在“主簿”的注册人为商标权的当然所有人。

3、美国涉外商标权管理

《兰哈姆法》规定，美国所参加的有商标保护内容的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国民，或与美国订有双边商标注
册协议的国家的国民，如果在其本国已经申请了商标注册，则在半年之内享有在美国就同一商标注册的
优先权。外国人在美国申请商标注册可以其在本国申请或获得注册的证件副本为依据，也可以其在美国
已经在贸易活动中使用该商标的事实为依据。如果商标在其本国已获得商标注册，则同一商标在美国的
注册申请一般不会被拒绝：如果尚未在本国注册，但在该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中已经使用了该商标
，那也符合美国“靠使用获专有权”的原则，可能被批准注册。

四、美国商标在全球受保护

OUR SERVICES-牛！全球商标注册，立足中国（大陆、港澳台），走出亚州，转战北美和欧洲（美国公
司注册、加拿大公司注册、英国公司注册）攻克马德里、欧盟27国-全球商标注册，成功率高达95%以上
，专业顾问快速办理！美国投资移民-
L1签证，跨国经理人必备良品，无语言限制，风险低，速度快，省心、省力、省时！OUR SERVICES-牛
！美国公司注册，国内品牌国际化，国际投资，规避外汇管制，备战电商，亚马逊/Ebay快速办理，无需
亲自赴美！关注听和国际官方微博随时随地了解相关信息，还可享受优惠办理！新浪博客：http://blog.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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